
浙江外国语学院关于第二届教职工代表大会
工会会员代表大会代表选举工作的通知

各党总支、直属党支部，有关部门：

根据学校党委关于同意召开二届一次“双代会”的批复精神，我校将

于 11月下旬召开第二届教职工代表大会、工会会员代表大会（以下称“双

代会”）。为做好“双代会”代表的选举工作，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双代会”代表（简称：代表；下同）实行互任制：

代表一次选举，双重身份，享有和履行两个代表大会代表的权利和义

务。代表实行常任制，任期 3年。

二、代表的名额与代表团的组成：

根据代表中“教学、科研人员代表不低于代表总数的 60％”的规定和

我校实际，本次代表按“教学单位按在职教职工数的 20%确定代表名额，

其中教师、科研人员代表应不少于 80%；机关、各直属单位按在职教职工

数的 18%确定代表名额；非事业编制职工代表数的 3%确定代表名额”的原

则，确定本次代表共 130 名左右，其中现任学校领导班子成员、工会主要

负责人作为党委提名的代表候选人分配到有关选举单位，当选代表者，不

占选举单位名额。代表中高级专业技术人员、青年和妇女代表应占适当比

例。

选举产生的代表组成 9个代表团。

代表团的组成以及代表的名额分配方案见《校第二届教职工代表大会

工会会员代表大会代表团组成及代表名额分配表》（附件 1）。

三、代表、代表团产生与时间要求

（一）代表的产生与时间要求

代表以各党总支、直属党支部为单位（以下称选举单位）选举产生。

各选举单位召开会议动员后，按照分配名额、代表素质要求，组织本

单位教职工采取自下而上的方式，推荐代表候选人。代表候选人名单于 11



月 1日前报本次会议组织组（党委组织部）。

组织组对代表候选人进行审查并下达批复后，提交选举单位进行选举。

选举单位召开全体教职工大会选举产生代表人选。选出的代表人选名

单于 11月 8 日前报本次会议组织组；同时上报本选举单位代表推选情况说

明。组织组汇总，并报本次会议筹备工作委员会审定。

代表选举办法见《校第二届“双代会”代表选举办法》（附件 2）

（二）代表团团长的产生与时间要求

各代表团由本次会议筹备工作委员会指定的召集人主持、召开代表会

议，选举产生团长、副团长。选举结果于 11 月 15 日前报组织组汇总，上

报校党委批准。

四、代表选举工作要求

开好第二届“双代会”是全校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认真做好代表

选举工作，是开好这次大会的基础。各党总支、直属党支部要把选举“双

代会”代表列入重要工作日程，切实加强领导。代表人选的酝酿提名，代

表候选人的确定，代表的选举过程，都要充分发扬民主，认真执行民主集

中制原则，尊重教职工与工会会员的民主权利，体现选举人的意志。对选

举过程中提出的问题，要认真研究并妥善处理，重要情况要及时向大会筹

备委员会报告。

各选举单位党组织要精心组织，周密安排，认真做好代表选举中的组

织工作和思想政治工作，切实保证代表的素质，如期完成选举代表的任务。

附件：

1.校第二届教职工代表大会工会会员代表大会代表团组成及代表名额

分配表

2.校第二届教职工代表大会工会会员代表大会代表选举办法

浙江外国语学院第二届教职工代表大会

工会会员代表大会筹备工作委员会

2013 年 10 月 30 日



附件 1：

校第二届教职工代表大会工会会员代表大会

代表团组成及代表名额分配表

序

号
代表团名称 选举单位

应选

代表
党政工领导

代表团

代表数
备注

1
英文学院、应用

外语学院代表团

英语语言文化学院党

总支
8 赵伐

14
应用外语学院直属党

支部
5

2
欧亚学院、图书

馆代表团

欧亚语言文化学院党

总支
6 洪岗

12

图书馆直属党支部 5

3

中文学院、社科

部、体育部代表

团

中国语言文化学院党

总支
5 郑亚莉

12社会科学教研部直支 3

体育教研部直支 3

4
国际工商学院、

教育学院代表团

国际工商管理学院党

总支
12 姚成荣

16

教育科学学院党总支 3

5 科技学院代表团 科学技术学党总支院 13 陆爱华 14

6

艺术学院、继教

学院、小和山校

区管办代表团

艺术学院党总支 11 赵庆荣

15继续教育学党总支院 2

小和山校区管委办直

属党支部
1

7
机关党群部门代

表团

机关党总支 25

骆伯巍、徐颂

列、鲁林岳、

沈钢、章建生、

张志中

31

8

机关行政部门与

有关直属单位代

表团

9

后勤中心、资产

公司、月刊社代

表团

后勤服务中心直支 8

15资产经营公司直支 2

浙江教学月刊社直支 4 金运成

合 计 116 129



附件 2：

校第二届教职工代表大会工会会员代表大会代表选举办法

根据《中国工会章程》、教育部《学校教职工代表大会规定》（第 32号

令）、《基层工会民主选举制度的若干规定》、我校《教职工代表大会实施细

则》等有关规定，结合学校实际，制定本选举办法。

一、代表选举工作的组织领导

本次教职工代表大会、工会会员代表大会代表（以下称“双代会”代

表）选举工作在学校党委领导下，由各党总支、直属党支部负责组织实施。

按照民主集中制的原则，由选举单位教职工大会民主选举产生。

二、“双代会”的代表实行互任制与常任制，任期 3年。

三、代表名额

本次“双代会”的代表名额为 130 名左右，其中现任学校领导班子成

员、工会主要负责人作为党委提名的代表候选人分配到有关选举单位，当

选代表者，不占选举单位名额。

四、代表应具备的素质要求

坚持党的基本路线，拥护党的方针政策，遵守国家的法律法规；具有

一定的业务知识、管理知识和民主管理知识，能热情参加学校的民主管理

活动；遵守社会公德和职业道德，教书育人、管理育人、服务育人，为人

师表；热心为教职工说话办事，作风正派，处事公道；密切联系群众，能

如实反映群众的意见和要求；自觉遵守学校的各项规章制度，努力做好本

职工作。

五、代表产生办法

代表以各党总支、直属党支部为单位（以下称选举单位）选举产生。

1.代表候选人的推荐：各选举单位按照分配名额、代表素质要求，组

织本单位教职工采取自下而上的方式，提出代表候选人推荐人选名单；根

据推荐情况、代表构成要求，和被推荐人选的参政议政能力等，经教职工



充分酝酿后，按照多于应选代表名额 20％的比例提出代表候选人名单，选

举单位对代表候选人初审后，将代表候选人名单报本次会议组织组。

2.代表的选举：代表候选人名单经本次会议组织组审查同意后，选举

单位召开全体教职工大会，对代表候选人进行充分酝酿、讨论，采用无记

名投票方式和差额选举的办法选举产生代表人选。代表候选人的差额比例

不少于 20%。在进行正式选举时，实到会教职工人数超过应到会人数的三

分之二方可进行选举。代表候选人获得的赞成票超过应到会人数的一半，

始得当选。得票过半数人数超过代表分配名额时，从高票到低票，取足应

选名额。最后一位应选名额有两名及以上候选人同票时需重新投票，得票

多的当选。选出的代表名单报本次会议组织组。

代表选出后，各选举单位将本单位代表推选情况形成书面材料，报本

次会议组织组。

六、选举工作要求

1.各选举单位在组织代表选举时，从非代表候选人中推选出若干监票

人、计票人，由监、计票人员负责对选举工作进行监督、统计。

2.在选举过程中，若发生本办法规定以外的情况，由选举单位党总（直）

支召集基层工会组织集体讨论，以少数服从多数的方式表决通过有关决定

意见，再将决定意见提交教职工大会确认并予以实施。


